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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熟市保障房开发建设有限公司常熟市 2013-2017 年度棚户区（危旧房）改

造二期工程项目（新丰家园一期现更名为碧海家园一区）项目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等相关

技术规范。常熟市保障房开发建设有限公司委托苏州常环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按照环境影响报告书和常熟市环保局的审批意见的要求和标准编制了《常熟市

保障房开发建设有限公司常熟市 2013-2017 年度棚户区（危旧房）改造二期工

程项目（新丰家园一期现更名为碧海家园一区）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报

告》。2019 年 1 月 5 日，常熟市保障房开发建设有限公司组织环评报告书编制

单位（江苏中瑞咨询有限公司）、检测单位（江苏清洲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市政设计单位（苏州联创设计有限公司）、施工单位（江苏中达建设工程有限

公司、江苏金土木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及验收调查报告编制单位（苏州常环

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并邀请专家二人一起组成验收工作组（名单附后），验

收组踏勘了建设项目现场，审核了“验收调查报告”，经认真评议，提出验收意

见如下：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一)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新丰家园一期（现更名为碧海家园一区）位于规划黄浦路以北，规划碧海

路以南，耿泾塘以东，规划道路以西；总用地面积 36488.3m2，总建筑面积为

92314 m2，其中，地上建筑面积 77314m2 ，地下建筑面积约 15000 m2。地上建

筑面积中住宅建筑面积 73784m2，公建配套建筑面积 3530 m2，绿化率 37%。 

 (二)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2014 年 10 月委托江苏中瑞咨询有限公司完成了《常熟市保障房开发建设

有限公司常熟市 2013-2017 年度棚户区（危旧房）改造二期工程项目环境影响

报告书》编制，2014 年 12 月 5 日取得常熟市环境保护局《关于对常熟市保障

房开发建设有限公司常熟市 2013-2017 年度棚户区（危旧房）改造二期工程项

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审批意见》（常环建 [2014]498 号）。 

本次验收为新丰家园一期（现更名为碧海家园一区）项目,工程于 2015 年 9

月开工建设，2018 年 11 月完成建设，2018 年 12 月完成本次验收项目竣工环境

保护验收调查报告。本次验收项目建设过程中无环境投诉、违法或处罚记录。 

(三)投资情况 

新丰家园一期（现更名为碧海家园一区）总投资约 56316 万元，其中环保投

资 563 万元。 

(四)验收范围 

本次验收对新丰家园一期（现更名为碧海家园一区）项目的废气、噪声和

废水进行验收，固废进行预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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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验收总建筑面积为 92070.54 平方米，其中地上建筑总面积 73428.15 平

方米，地下建筑面积 18642.39 平方米,其中 1#-4#为 28+1 层住宅用房、5#和 8#

门卫、6#垃圾房、7#开闭所、9#物业管理用房、10#配电间、雨水回收池一座以

及地下车库等。本次验收范围内不涉及商业用房。 

二、工程变动情况 

本次验收为新丰家园一期（现更名为碧海家园一区），实际建设与环评报告

书相比，占地面积减少了 5526.3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减少 244 平方米，其中地

上建筑面积减少 3885.85 平方米，地下建筑面积增加 3642.39 平方米，主体工

程、公用辅助工程在性质和使用功能上未发生变化，对照《关于加强建设项目重

大变动环评管理的通知》（苏环办【2015】256 号），无重大变动。 

三、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1.废水 

项目施工期生产废水经处理后全部回用或作为开挖场地、施工道路抑尘喷洒

水，不外排；施工期生活污水经预处理后排入市政污水管道。本次验收项目施工

期生产废水和生活污水均没有对附近水体水质造成影响。 

项目营运期进行雨污分流，雨水接入市政雨水管网，生活污水经小区内污水

管道接入市政污水管网，送入常熟市城北污水处理厂处理，并与常熟市城北污水

处理厂签订了污水协议。 

2.废气 

项目施工期在地块四周设立了围墙，进行封闭施工；设置了围护栏，隔阻

工地扬尘和飞灰对周围环境的影响；运输车辆不超载，限制车速，对于在运输

过程中可能产生扬尘的装载物在运输过程中加以覆盖物。安排专人每天进行道

路的清扫和文明施工的检查，工地周围的道路保持清洁。施工期间未对周围环

境造成大气污染。 

住户入住后自行安装油烟机，目前每栋楼均预留了排烟管道至楼顶集中排

放；地下车库设机械排放系统，排放次数为 6 次/h，排放口位置基本设置在人

群较少的地方。 

3.噪声 

项目施工期合理安排作业时间；选用了低噪声施工机械。尽量避免了夜间

施工；不可避免时向环保部门进行了申报；施工车辆进出入保持低速、禁鸣；

项目在施工期间未收到过附近居民投诉。 

项目营运期注重小区合理布局，配套用房、公建用房与住宅楼的分隔，采取

设置绿化带、靠近道路的住宅安装隔音窗户、设置禁鸣标志等措施，减少对居民

的不利影响。风机、泵等高噪声设备设于地下室或专用设备房内，选用低噪音设

备，采取有效消声、隔声、防振措施。 

4.固体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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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施工期的建筑垃圾分类处理，各类废钢筋等进行回用、收集外售；按

照相关规定处置建筑垃圾和工程渣土；生活垃圾由环卫部门处理；土方运输路

线选择了相对偏僻的路线；施工期固体废物得到妥善处置；未造成二次污染 

项目营运期固体废物主要为生活垃圾，区内设有垃圾收集桶，生活垃圾收

集后由当地环卫部门负责清运处理，日产日清。 

四、污染物达标排放及生态影响调查情况 

1.噪声 

江苏清洲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于 2018 年 11 月 27 日-28 日连续 2 天进行了

昼、夜间噪声监测，根据噪声监测报告（QZ201812066000367），验收监测期

间，本项目地东、南、北侧场界昼、夜间噪声值达到《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

标准》 (GB22337-2008)4 类标准要求，西侧场界昼、夜间噪声值达到《社会生

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22337-2008)2 类标准要求。 

2.生态环境 

项目施工期未占用周围道路绿化和周围小区绿化及水面，对周围的动植物

影响很小。施工期结束后各绿化措施基本已落实，现种植的高大树木已成活。基

本不存在水土流失现象。 

五、验收结论 

按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国环规环[2017]4 号文）验

收要求，建设单位落实了环评制度和开展了验收监测，按照验收监测期间的监

测数据，验收组建议常熟市保障房开发建设有限公司常熟市 2013-2017 年度棚

户区（危旧房）改造二期工程项目的新丰家园一期（现更名为碧海家园一区）

项目通过本次竣工环保设施验收。 

建议： 

1. 该项目的验收必须按《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执行。固

废征求当地环保部分意见。 

五、验收人员信息 

验收人员名单附后。 

 




